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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

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港”或“我公司”）拟与南京

港务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港务局”）对南京港龙潭集装箱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龙潭公司”）进行增资。龙潭公司为我公司参股 25％与港务局（持

股 20％）共同投资组建，负责南京及其周边集装箱装卸、中转的专

业集装箱码头公司。根据目前港务局集装箱装卸量的快速发展状况，

港务局拟建设南京港龙潭集装箱四期工程，同时依据《国家发展改革

委关于南京港龙潭港区四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交运

[2007]3387 号）的要求，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将建设经营南京

港龙潭四期工程（以下简称“龙潭四期”）。龙潭四期项目总投资概算

为 220,700 万元，其中资本金 35%，为 77,245 万元。龙潭公司各股东

单位将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其增资，我公司持有龙潭公司 25％的股

权，拟对其增资 19,311.25 万元。 

由于南京港务管理局持有公司 63.38％的股权，根据深交所的有

关规定，我公司与港务局对龙潭公司增资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简介 

南京港务管理局于 1991 年 1 月 29 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



 

记，注册资本 24,852.7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孙子健，注册地址：南

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19 号。主要经营范围：港口（管理）装卸搬运货

物；客货集散（运输）联运。引水领航（服务）拖驳船（服务）代理

客货运输、仓储。港口设备（安装、修理）港口机械（制造）码头、

机械、仓库、船舶（租赁）港口（技术咨询、培训）水运辅助；外轮

理货；港区驳运；煤炭销售；场地租赁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南京港龙潭集装箱基本情况 

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8 月 27 日成立，公司注册

资本为人民币 47,400.00 万元，注册及办公地点为南京市栖霞区龙潭

街道龙潭物流园区 1-2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孙子健，公司主要经营范围

为：港口开发与建设，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；在港区内从事集装

箱的装卸、堆存、门到门运输、相关配件销售、仓储；集装箱的拆装、

拼箱、修理、清洗；港口机械、设施、设备租赁、维修，电子数据交

换服务及信息咨询服务；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。该公司拥有集装箱

专用泊位 5 个，其中 3.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3 个（码头水工结构按 5

万吨级设计和施工）和 5000 吨级集装箱泊位 2 个，码头岸线长 910

米，陆域纵深达 1000 米，码头前沿水深常年可达-13 米。截至 2007

年 12 月 31 日，龙潭公司股权结构为：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5％、

南京港务管理局 20％、上海国际港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％、

上港集箱（澳门）有限公司 5％、中远码头（南京）有限公司 20％、

美国英雪纳有限公司 9％、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研究会 1％。该公司



 

总资产为 137,138 万元，净资产为 83,796 万元。2007 年度，该公司

集装箱装卸量为 95 万 TEU，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3,561 万元、营

业利润 3,536 万元、净利润 3,533 万元。我公司对该公司的投资收益

为 654 万元。  

（二）南京港龙潭港区四期工程基本情况 

该项目工程拟建设 5 个 3 万级集装箱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，码

头水工结构均按 5 万级集装箱船舶设计，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120 万标

准箱，码头长度为 1,400 米，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220,700 万元，其中

资本金 35%，为 77,245 万元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收购股权的情况 

我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会前对本次共同投资行为进行了审议并

表示赞成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4 月 24

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9 人，实到董事 9 人，监事会 3

名成员及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董事长连维新先生主持，

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向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在对该关联交易

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公司与会关联董事孙子健、王建新、章俊回避了表

决，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共同投资行为，此次

共同投资所需资金将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

《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

东大会批准通过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

 

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目标是：积极创建现代港口物流体系，建

成新生圩—仪征石化物流中心和龙潭集装箱物流中心，形成公司的核

心竞争能力，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 

港口集装箱业务是朝阳产业，是未来港口业务的发展方向，根据

交通部的统计，我国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在 90 年代以来一直保

持平稳增长，年均增长速度约为 32.61%，其中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

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达 32.57%，内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速度

达 33%。 

1989 年至 2007 年南京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 20%以上， 2005

年、2006 年、2007 年分别完成集装箱 60.5 万 TEU、80.2 万 TEU、105.4

万 TEU，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%，增长势头强劲，2007 年全港共完

成集装箱吞吐量 105.4万TEU，位居长江内河港口集装箱装卸量第一。 

南京港务局积极服务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，是集装箱远洋航线的

重要喂给港；同时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南京地

区及长江沿线地区近洋运输的支线港和华东地区内贸集装箱运输的

主枢纽港之一，并逐步开辟部分远洋直达干线。目前，龙潭公司是南

京港辖区内唯一从事集装箱装卸中转业务的公共码头公司，未来，龙

潭公司必将获得长足发展。 

本次共同投资方案实施后，港务局在集装箱市场的竞争力必将大

大提高，我公司持有龙潭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25％，从该公司获得的

投资收益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

 

公司独立董事范从来、陈冬华、刘俊均对此议案均表示同意并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独立意见认为：此次公司向南京港龙潭集装箱公司增

资 19,311.25 万元的行为属关联交易，本次关联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

合理的原则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；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，关联方董事已被要求回避此议

案的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；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

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从根本上维护了上市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表示同意。 

七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本公司《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二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港龙潭港区四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

复》； 

 3．公司《独立董事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》。 

      

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08 年 4 月 26 日 


